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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促進學生社團活動進步與發展，藉由學生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提昇社團活動品質，

以發揮學生活動之教育功能，並依據本校學生社團運作輔導辦法第三條第四項訂定

之。 

二、經本校核准成立之社團（含觀察性社團）均應接受評鑑，並依據本校學生社團運作

輔導辦法第二條之社團屬性分類進行評鑑。 

三、學生社團評鑑（以下簡稱評鑑）於每學期末舉辦 1 次，每年共計 2 次，分別於 2-6

月舉辦初評，9-12月舉辦總評。 

四、評鑑委員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暨服務學習組（以下簡稱本組）聘請校內外學務專業師

長及學生代表擔任。 

五、評鑑項目及內容： 

(一) 依據教育部全國大專校院績優學生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實施計畫修訂之項目 

(二) 社團平時表現，依本組每年推動社團業務重點，公告平時表現之計分項目。 

六、評鑑以書面審查方式進行，各社團應將與評鑑項目有關及可顯示社團成果之資料，

於評鑑當日置於指定地點展出，並配合同學解說或備詢。未派員解說或備詢者，評

鑑委員將依展出資料評比，該社如因而權利受損，不得提出異議。 

七、評鑑獎懲： 

(一)每學期依評鑑成績擇優獎勵，其獎金及獎牌等獎勵，則依該年度預算額度編列。 

(二)該學期評鑑成績為丙等（低於 60分）之社團，次學期之學輔補助款將召開經 

費審查會議決議扣減額度。 

(三)連續 2學年總評成績為丙等（低於 60分）之社團，於次學年度起列為重點輔 

導社團，於第 3學年仍為丙等者，經學生事務會議核定後於次學期即停社。 

(四)未出席該學期社團評鑑者，將不核發該學期之輔導老師費及取消次學期之學輔 

輔助款。 

(五)連續 2學期未出席評鑑之社團，一律視同社團停社，社團負責人應依各相關規 

定辦理停社事宜。除特殊原因並以書面報告經學生事務長核可者，社團得不需 

停社。  

(六)因以上第三項至第五項事項停社之社團，一年內不得以相同性質之社團名稱申 

請復社或創社。全校性自治組織與自治性社團不受此限。 

(一)總評評鑑成績等第將作為社團辦公室及學輔補助款分配之依據。 

八、社團評鑑成績需於評鑑結束後，當學期末前公告。 

九、各社團對評鑑後成績有異議時，可於成績公告後 5個工作天內，向本組提出成績複

查，以一次為限，但不得查詢其他社團之成績。 

十、社團評鑑成績將作為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性社團評鑑比賽之依據，以具有特色及潛力

之社團代表參賽為原則。 

十一、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學務長核定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